
关于印发《2022 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人社发〔2022〕1 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2022 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请各地确定 1名就业服务局副局长为此项工作联络员，填写“吉林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联络员表”（见附件），市（州）汇总后，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报省厅。

联 系 人：臧翠旭（省就业服务局）

联系电话：0431-88691597，0431-88691797（传真）

邮 箱：162057918@qq.com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 年 1 月 11 日

2022 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

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的决策部署，

抓好《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行

动的意见》（吉人社发〔2021〕9 号）组织实施，现就做好 2022 年度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一、行动主题

暖心助航 吉聚筑梦

二、行动对象

省内在校大学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三、行动目标

以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紧紧围绕我省“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社”服务创

新提升工程，多措并举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促进我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留省就业率“双提升”，为吉林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四、行动内容

（一）就业服务进校园

将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高校，做到“一建三送”。

1.建清单。配合教育部门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调研摸底，依托“96885

吉人在线”服务平台，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意愿、就业服务需求、就业政策

需求等录入系统，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需求清单”。

2.送培训。联合教育部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大中型企业、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等，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师队伍，深入校园开展就业创业指

导。采取专题讲座、集体座谈、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为高校学生提供职业选

择、应聘技巧和求职心理等专业性指导。对毕业年度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可

依托摆渡创新工场等创业孵化基地，开展一次创业全链条培训。

3.送政策。梳理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清单，通过“96885 吉人在线”平台

或者编印宣传材料等形式公开发布。组建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团，深入高校解读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招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及档案

托管等相关政策。

4.送岗位。将“96885 吉人在线”平台与高校就业平台对接，实现岗位信

息共享，根据大学生需求，分类推送岗位。配合教育部门支持高校开展校园招

聘、对接洽谈等活动。

（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跟踪服务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摸底调研、招聘对接、创业扶持和技能培

训等，实现全程闭环服务。

5.完善帮扶台账。将人社部和教育部门转交的全省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实名制台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解到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抽调

专门力量，依托街道（乡镇）、社区（村）基层平台，采取电话沟通、入户走

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其就业状况和就业意愿，分类建立就业帮扶台账。对无法

取得联系的，协调教育部门等进一步调查，获取联系方式。

6.建立就业孵化园。每个县（市、区）结合实际，依托大学生创业园、培

训机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青年见习基地或企业等实体，创建“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孵化园”。根据毕业生规模确定场所面积，配备必要的设施设



备和工作人员。各县（市、区）组织本地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加入孵化

园，建立实名制台账，提供“1311＋N”就业服务，即在提供 1次就业指导、3

次就业岗位招聘推荐、1次培训机会、1次就业见习机会基础上，精准开展个性

化服务。孵化园实施动态管理，大学生通过岗位匹配、见习留用、实现创业等

渠道退出。

7.搭建对接平台。通过窗口经办、上门服务、电话沟通、网络登记等多种

渠道全方位采集岗位信息，通过“96885 吉人在线”平台高校毕业生专区实现

全网归集，按照学科门类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根据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需

求，通过系统线上自动推送 3至 5个岗位信息。省市县联动开展线下“圆梦吉

林”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促进供需匹配。对岗位匹配未成功的高校毕业

生，由就业服务专员全程跟踪服务，每月回访一次，直至实现就业。

8.鼓励自主创业。各地依托“96885 吉人在线”平台，帮助有创业意愿的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制定创业服务方案，根据不同需求，组织创业就业指

导师提供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市场拓展等公益指导服务，主动推送创业担保

贷款、初创补贴、创业培训补贴等扶持政策。对有返乡入乡创业意愿的，努力

做到“点对点”精准服务。

9.强化困难帮扶。对脱贫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及特殊困难家庭的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由就业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一对一”服务。根据不同困

难状况和就业需求，分类制定帮扶计划，建立跟踪回访制度，确保其尽快就

业。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

业，可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置。

10.加强政策扶持。对接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加大“三支一扶”等基层项目

招募力度，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落实好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高

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等扶持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创业创新，符合条件

的给予初创补贴、创业培训补贴和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对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部门合力。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成立高校

毕业生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工作落实。定期调度行动实施情况，加强

督促检查，积极解决行动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要高度重视，把专项行动作为一把手工程，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抓紧

抓实，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科学调配力量，确保行动顺利推进。要

主动对接本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加强协同配合，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加大信息

共享力度，抓好工作落实。要建立联络员制度，便于省市县三级协调联动推

进。

（二）加强经费保障，扩大服务供给。统筹利用就业补助资金，多渠道筹

措经费，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成果制度，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多元化就业创业服务。加强“两员一师”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社会

化创业就业指导师招募，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业化水平。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主动回应社

会关切，营造关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培育弘扬奋斗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毕业生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

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紧贴高校毕业生需求，采取发放宣传资

料、政策宣讲、互动解答等方式，提高宣传和政策推介针对性。注重利用互联

网等信息技术，推动政策推介广覆盖。紧扣专项行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专题宣传活动，扩大行动知晓度和参与度。


